
证券代码:002011� � � �证券简称:盾安环境 公告编号:2014-032

浙江盾安人工环境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投资设立控股子公司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一

、

对外投资概述

1

、

对外投资基本情况

浙江盾安人工环境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或

“

本公司

”

)

于

2014

年

5

月

12

日与

Microlux Technology, Inc.(

以下简称

“

Microlux

”

)

在杭州签署了

《

合资经营合同

》

,

双方决定共同

投资设立盾安传感科技有限公司

(

暂名

,

以下简称

“

合资企业

”

)

。

合资企业注册资本

1,000

万美

元

,

其中公司现金出资

630

万美元

,

占注册资本的

63%;Microlux

以专利

、

专有技术

、

技术诀窍及商

业秘密等出资

370

万美元

,

占注册资本的

37%

。

合资企业为公司控股子公司

,

纳入公司合并报表

范围

。

2

、

董事会表决情况

公司于

2014

年

5

月

13

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二次临时会议以

9

票同意

、

0

票反对

、

0

票弃权

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

《

关于投资设立控股子公司的议案

》。

本次对外投资事项在公司董事会对外权益投资审批权限内

,

无需报经公司股东大会批准

。

3

、

本次对外投资事项不构成关联交易

,

也不构成

《

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

》

规定

的重大资产重组

。

4

、

合资企业的设立还需经相关主管部门的审批

。

二

、

合资方基本情况

1

、

企业名称

:Microlux Technology, Inc.

2

、

住所

:2050 De La Cruz Blvd. Santa Clara, CA 95050

3

、

企业类型

:

有限责任公司

4

、

注册地

:State of California

5

、

号码

:C3555551

6

、

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

:Tom T Nguyen

7

、

注册时间

:2013

年

3

月

20

日

Microlux

是一家全球领先的

MEMS

传感器产品制造商和供应商

,

致力于

MEMS

传感器在工

业

、

医疗

、

汽车

、

能源

、

航天等领域的创新技术研究与应用产品开发

,

在恶劣环境介质兼容传感

器产品方面拥有先进的技术

。

Tom T Nguyen

为

Microlux

实际控制人

,

持有

Microlux100%

股权

。

Microlux

和

Tom T Nguyen

与公司均不存在关联关系

。

三

、

投资标的基本情况

1

、

出资方式

:

公司以现金方式出资

,

资金来源为公司自有资金

;Microlux

以持有专利

、

专有技

术

、

技术诀窍及商业秘密等出资

。

2

、

公司名称

:

盾安传感科技有限公司

3

、

注册地址

:

浙江省诸暨市

4

、

公司性质

:

有限责任公司

5

、

经营范围

:MEMS

传感器在汽车领域

、

制冷空调领域

、

医疗领域

、

工业控制领域

、

能源领

域

、

航天领域及其他领域的设计

、

研发

、

制造与销售

。

以上事项以相关登记机关和审批机关核准为准

。

6

、

项目基本情况

本项目总投资

2,000

万美元

,

其中固定资产投资

1,600

万美元

,

流动资金

400

万美元

;

项目建设

期

2

年

,

正常年度销售收入为人民币

47,550

万元

,

年总成本费用为人民币

36,164

万元

,

利润总额为

人民币

7,355

万元

;

项目内部收益率为

46.27%,

静态投资回收期

4.46

年

(

含建设期

2

年

)

。

7

、

MEMS

压力传感器行业基本情况

MEMS(Micro Electromechanical System,

即微机电系统

)

是一种对微米

/

纳米材料进行设计

、

加工

、

制造

、

测量和控制的技术

。

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

,

生活节奏的加快

,

人们对生活用品的微

型化

、

多功能和智能化要求越来越高

。

由于微机电具有器件微型化

、

智能化且能耗低等特点

,

因

此

MEMS

越来越多地被应用成为智能终端的核心交互器件

,

被广泛应用于消费电子

、

汽车电

子

、

医疗电子

、

航空航天等领域

。

微机电系统技术应用于传感器产品

,

使传感器集成到芯片上成为了可能

,

压力传感器作为

MEMS

主要应用产品之一

,

受益于汽车电子数字消费电子和医疗电子等产业的快速发展

,

目前

MEMS

压力传感器的全球市场规模达到

20

亿美元

,

据

isuppli

预测

,

预计至

2018

年

,MEMS

压力传感

器的全球市场规模将接近

30

亿美元

。

四

、

合资经营合同主要内容

1

、

投资总额和注册资本

合资企业投资总额为

2,000

万美元

,

注册资本为

1,000

万美元

。

其中公司以现金方式出资

630

万美元

,

占注册资本的

63%;Microlux

以专利

、

专有技术

、

技术诀窍及商业秘密等出资

,

以

2014

年

3

月

31

日为基准日的中和评报字

(2014)

第

BJV2027

号

《

资产评估报告书

》

评估价值为

335.16

万美

元

,

经双方商议

,

确定

Microlux

出资价值计

370

万美元

,

占注册资本的

37%

。

除非双方另行同意并经合资企业董事会批准

,

合资企业注册资本的任何增加应由双方股

东相同比例增资

;

如

Microlux

没有按比例投入增资

,

则其股份比例应当相应稀释

,

但稀释后的比

例不低于合资企业注册资本的

13%;

若合资企业引进第三方股东

,

原有股东的持股比例应当相

应稀释

,

且不受注册资本

13%

稀释比例的限制

。

2

、

法人治理

(1)

合资企业应在其成立日期成立董事会

,

董事会由五名董事组成

,

本公司有权委派三名董

事

,

其中一名为董事长

,Microlux

有权委派两名董事

。

(2)

合资企业设一名监事

,

由本公司委派

。

(3)

合资企业总经理由

Microlux

提名

,

董事会聘任

;

运营总监

、

财务总监由本公司提名

,

董事会

聘任

;

其他高级管理人员由总经理提名并任命

。

3

、

双方还对技术

、

财务

、

利润分配

、

转让

、

解散

、

终止

、

清算

、

违约责任

、

争议解决等事项进

行了约定

。

4

、

合同生效

合资经营合同自双方签署并经公司董事会审议批准后生效

。

五

、

项目投资目的

、

存在的风险和对公司的影响

详见公司于

2014

年

5

月

13

日在

《

证券时报

》、《

中国证券报

》

及巨潮资讯网上刊登的

《

关于签

署

<

合作框架协议

>

的公告

》

(

公告编号

:2014-028)

。

六

、

备查文件

1

、

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次临时会议决议

;

2

、《

合资经营合同

》

;

3

、《

资产评估报告书

》

;

4

、《

盾安传感科技有限公司

(

暂名

)

压力传感器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

(

摘要

)

》。

特此公告

。

浙江盾安人工环境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4年5月14日

证券代码:002011� � � 证券简称:盾安环境 公告编号:2014-031

浙江盾安人工环境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全资子公司收购资产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一

、

交易概述

1

、

基本情况

2014

年

5

月

12

日

,

浙江盾安人工环境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或

“

本公司

”

)

下属全资

子公司盾安

(

天津

)

节能系统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盾安节能

”

)

与原平市鑫堡供热有限公司

(

以下

简称

“

原平鑫堡

”

)

签订了

《

资产整体转让协议

》

,

双方同意盾安节能收购原平鑫堡热源厂供热管

网等资产

(

以下简称

“

标的资产

”

)

。

2

、

交易履行的相关程序

公司于

2014

年

5

月

13

日召开的第五届董事会第二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

《

关于全资子公

司收购资产的议案

》

,

独立董事发表了独立意见

。

本次交易事项在公司董事会对外权益投资审

批权限内

,

无需报经公司股东大会批准

。

本次交易不属于关联交易

,

也不构成

《

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

》

规定的重大资产

重组

。

二

、

交易对方基本情况

1

、

原平市鑫堡供热有限公司

公司类型

:

有限责任公司

(

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

注册地址

:

忻州市原平市京原南路

法定代表人

:

岳川旺

注册资本

:1,000

万元

成立时间

:2012

年

5

月

18

日

经营范围

:

城市集中供热

;

水暖器材

、

钢材经销

;

管道保温

(

法律法规禁止的不得经营

,

需经审

批的凭许可证经营

)

。

原平鑫堡与本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

。

三

、

标的资产基本情况

1

、

标的资产概况

本次交易标的资产为原平鑫堡的供热资产

,

包括固定资产和无形资产

。

其中

:

固定资产分

布于原平鑫堡热源点及原平市政府划定的供热服务区域内

,

热源点位于原平市京原南路东侧

、

往西紧邻西美钢铁公司

,

原平市政府给原平鑫堡划定的供热服务区域位于原太高速路以西

、

平

安大街以南

,

账面价值为

15,171.24

万元

;

无形资产为原平鑫堡约

100

亩热源点用地的土地使用

权

,

账面价值为

848.41

万元

;

合计资产帐面价值为

16,019.65

万元

。

上述标的资产权属清晰

,

原平鑫堡对标的资产拥有完全的所有权

,

不存在未被披露的担保

以及可能提起的影响履行协议义务的诉讼

、

仲裁等情况

。

2

、

标的资产定价依据

本次交易标的资产以基准日

《

资产评估报告书

》

评估价值为依据

,

经双方协商确认

。

四

、

交易协议主要内容

1

、

交易范围

原平鑫堡同意将其拥有的标的资产转让给盾安节能

;

盾安节能同意接收原平鑫堡标的资

产及相关员工

,

由双方共同与资产运营相关员工分别签订

“

用工主体变更协议

”

,

实现平移

。

2

、

交易定价依据

根据以

2014

年

3

月

31

日为基准日的中和评报字

(2014)

第

BJV2023

号

《

资产评估报告书

》

标的

资产评估价值为

25,008.00

万元

,

经双方协商

,

确定盾安节能向原平鑫堡收购资产的交易价款为

30,000

万元

(

大写

:

叁亿元整

)

。

3

、

交易标的资产交割

协议生效后

60

日内

,

原平鑫堡将标的资产移交给盾安节能

,

并负责办理与标的资产相关的

特许经营权证

、

收费许可证等相关证照及政府批文备案文件的主体变更

;

标的资产交割后

,

原

平鑫堡应负责办理标的资产的权属变更登记手续

,

包括土地使用证

、

特许经营权协议等

;

原平

鑫堡保证变更后的

《

特许经营权协议

》

范围与原范围

、

期限一致

。

4

、

交易价款支付

本次收购资金为公司自筹资金

。

双方一致同意

,

盾安节能分期支付交易价款

,

其中第一期

为协议生效后七日内

,

支付交易价款的

30%;

第二期为标的资产交割后三日内

,

支付交易价款的

30%;

第三期为原平鑫堡完成其工商营业执照

、

税务登记证

、

组织机构代码证以及其他证照的

登记地址

,

完成土地使用证过户

,

完成与本次收购资产相关的特许经营权证

、

收费许可证等相

关证照及批文备案文件的主体变更后三日内

,

支付交易价款的

35%;

剩余

5%

的交易价款于第三

期付款一年后三日内支付

。

5

、

生效条件

协议自双方签署并经公司董事会审议批准后生效

。

五

、

交易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1)

原平鑫堡与原平市政府签订的北部区域供热

BOT

合同规划供热面积为

500

万平方米

,

并

取得了原平市政府供热业务特许经营权

,

特许经营权期限为

30

年

,

自

2013

年

5

月

18

日起至

2043

年

5

月

17

日止

,

目前已供热面积为

200

万平方米

,

结合今年新增供热面积

,

将对公司本期业绩产生

积极影响

。

(2)

本次资产收购有利于子公司盾安节能整合原平市供热资源

,

进一步降低运营成本

,

提高

原平供热项目整体盈利能力

。

六

、

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第五届董事会对上述事项进行了核查并发表了独立意见

:

公司全资子公司盾安

(

天津

)

节能系统有限公司本次资产收购符合相关法律

、

法规及

《

公司

章程

》

的规定

,

决策程序合法有效

,

按照公正

、

公平原则签订资产收购协议

,

交易价格合理

,

不存

在损害公司和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

因此

,

我们同意该资产收购事项

。

七

、

备查文件

:

1

、

第五届董事会第二次临时会议决议

;

2

、

公司独立董事对相关事项发表的独立意见

;

3

、《

资产整体转让协议

》

;

4

、《

资产评估报告书

》。

特此公告

。

浙江盾安人工环境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4年5月14日

证券代码:002011� � �证券简称:盾安环境 公告编号:2014-033

浙江盾安人工环境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关联互保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一

、

担保情况概述

浙江盾安人工环境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或

“

本公司

”

)

于

2014

年

5

月

13

日召开的

第五届董事会第二次临时会议以

6

票同意

、

0

票反对

、

0

票弃权

、

3

票回避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

《

关于关联互保的议案

》

,

同意公司与盾安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盾安集团

”

)

提供

50,000

万元人民币的等额连带责任互保

,

担保方式为连带责任担保

,

担保期限自融资事项发生之日起

一年

。

本互保事项须经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

二

、

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

:

盾安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

:

杭州市滨江区泰安路

法定代表人

:

姚新义

注册资本

:120,000

万元

成立日期

:1996

年

12

月

14

日

经营范围

:

实业投资

:

对集团内部的投资

、

控股

、

资产管理

、

资本运作

;

销售

:

中央空调主机及

末端设备

、

制冷配件

、

炉具及热水器配件

、

水暖阀门与管件

、

家用电器

、

环保仪器设备

;

金属材

料

:

货物进出口

(

法律

、

行政法规禁止经营的项目除外

,

法律

、

行政法规限制经营的项目取得许可

后方可经营

)

。

盾安集团最近一年一期主要财务指标如下表

:

单位

:

人民币万元

２０１３

年底

２０１４

年

３

月底

资产总额

３

，

９７６

，

０７７．２１ ４

，

２１６

，

２７１．１１

负债总额

２

，

４８７

，

５７７．９７ ２

，

７０８

，

１０６．６３

净资产

１

，

４８８

，

４９９．２４ １

，

５０８

，

１６４．４８

资产负债率

６２．５６％ ６４．２３％

２０１３

年度

２０１４

年

１－３

月

营业收入

４

，

３６３

，

２０３．６２ １

，

１０６

，

７９４．２５

利润总额

１６４

，

７４３．３３ １８

，

８２９．０２

净利润

１２８

，

１１０．９７ １４

，

２６４．１８

注

:2013

年度财务数据已经审计

,2014

年

1-3

月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

盾安集团目前信用等级为

AAA

级

。

盾安集团持有本公司

10.56%

的股份

,

持有本公司控股股东浙江盾安精工集团有限公司

75.10%

的股份

;

姚新义先生持有盾安集团

51%

的股份

,

盾安集团实际控制人为姚新义先生

。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

《

股票上市规则

》

的相关规定

,

盾安集团属于公司关联法人

,

本次关联

互保构成关联交易

。

三

、

担保协议主要内容

1

、

担保方式

:

连带责任保证

。

2

、

担保期限

:

自融资事项发生之日起一年

。

担保协议尚未签署

,

公司将在实际担保额度发生时做后续披露

。

四

、

董事会意见

1

、

互保目的

随着公司的不断发展

,

资金需求量也逐步增加

,

有必要与具有一定实力的企业建立相互提

供信用担保合作关系

,

拓展本公司融资渠道

,

以支持公司业务的稳步发展

。

2

、

对互保的风险评估

鉴于盾安集团作为大型集团公司

,

资产质量优良

,

资信状况良好

,

主要产业发展前景广阔

,

经营业绩持续

、

稳健

,

因此

,

本公司董事会认为与盾安集团进行互保将有利于本公司争取银行

授信支持

,

并不会损害本公司的利益

。

3

、

与盾安集团互保的反担保情况

(1)

当一方公司实际提供保证后

,

另一方公司连同其法定代表人

、

主要股东将相应自动生成

对担保方的共同反担保

。

签订本协议即视为签订了反担保协议

,

无须再另签反担保协议

。

(2)

反担保方式为共同连带责任担保

。

期限为至被担保人清偿本协议互保额度内的银行债

务止

,

或当须担保方代为清偿时的代为清偿之日起两年

。

范围为被担保方之全部义务

,

即担保

方代偿之全部款项

、

补偿款

(

按中国人民银行一年期基准贷款利率截止清偿日止的担保方代偿

款之利息

)

、

担保方实现债权的费用

(

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

、

律师费等

)

。

(3)

当一方公司提供保证后

,

另一方公司并将以本公司其它资产

(

包括但不限于对外的投资

或股份或债权

、

在子公司中的股份

)

提供反担保

;

另一方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及其主要股东同时

以个人资产提供反担保

,

共同承担连带保证责任

。

(4)

如提供保证的一方公司因此被银行追偿并承担了代为清偿责任的

,

有权向另一方公司

及其法定代表人

、

主要股东中的一个或全部追偿

。

可追偿的财产范围包括但不限于其上述第

3

款的对外的投资或股份或债权

、

在子公司中的股份

、

个人保证人的个人资产等

。

(5)

对关联公司的担保

:

若双方中任何一方需要对方为其关联公司办理互保范围内的银行业务提供保证时

,

应事

先说明关联情况

。

若对方同意担保且其所提供的担保为银行所接受

,

则要求提供担保的该方公

司连同其法定代表人

、

主要股东

、

该关联公司亦自动生成前条所约定的反担保义务

,

共同承担

连带保证责任

。

因此

,

本次互保行为不存在与中国证监会证监发

[2003]56

号文

《

关于规范上市公司与关联

方资金往来及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若干问题的通知

》

及

[2005]120

号文

《

证监会

、

银监会关于规范

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行为的通知

》

相违背的情况

,

本公司董事会同意该互保事项

。

五

、

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认为

:

1

、

与盾安集团互保有利于拓展公司融资渠道

,

支持公司业务的稳步发展

;

同时盾安集团作

为一家大型集团公司

,

经营业绩持续

、

稳健

,

具备较强的偿债能力和良好的资信评级

。

本次关联

互保遵循客观

、

公允

、

合理的原则

,

符合关联交易规则

,

符合公司长远发展

,

没有损害上市公司及

其他股东的利益

,

尤其是中小股东和非关联股东的利益

。

2

、

本次关联互保已获董事会批准

,

关联董事已回避表决

,

表决程序合法

,

符合

《

公司法

》、《

证

券法

》、《

股票上市规则

》

等有关法律

、

法规和

《

公司章程

》

的规定

,

故同意该项关联互保

。

六

、

累计对外担保及逾期担保情况

本次批准的对外担保总额为人民币

50,000.00

万元

,

占公司

2013

年末经审计净资产的

14.62%,

总资产的

5.27%

。

截至本公告披露前

,

公司批准的有效对外担保累计金额为

280,500.00

万元

;

实际发生的担

保余额为

91,431.39

万元

,

占公司

2013

年末经审计净资产的

26.73%,

总资产的

9.63%

。

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无违规对外担保

、

无逾期对外担保

、

无涉及诉讼的对外担保及因担保

被判决败诉而应承担损失的情形

。

七

、

备查文件

1

、

第五届董事会第二次临时会议决议

;

2

、

独立董事对相关事项发表的独立意见

。

特此公告

。

浙江盾安人工环境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4年5月14日

证券代码:002011� � �证券简称:盾安环境 公告编号:2014-030

浙江盾安人工环境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监事会第二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

、

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1

、

监事会会议通知的时间和方式

浙江盾安人工环境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或

“

本公司

”

)

第五届监事会第二次临时

会议通知于

2014

年

5

月

9

日以电子邮件方式送达各位监事

。

2

、

召开监事会会议的时间

、

地点和方式

会议于

2014

年

5

月

13

日以现场结合传真方式召开

,

会议召开地点为杭州市滨江区西兴工业

园区聚园路

8

号公司会议室

。

3

、

监事会会议出席情况

本次会议应表决监事

5

名

,

实际参加表决监事

5

名

,

其中参加现场会议监事

3

名

,

以传真方式

参加会议监事

2

名

;

发出表决单

5

份

,

收到有效表决单

5

份

。

4

、

监事会会议主持人和列席人员

会议由监事沈晓祥先生主持

。

5

、

本次监事会会议的合法

、

合规性

会议召集

、

召开符合

《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

等有关法律

、

行政法规

、

部门规章

、

规范性

文件和

《

公司章程

》

的有关规定

。

二

、

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会议以记名投票表决的方式

,

审议并表决通过了以下

3

项议案

:

1

、

会议以

5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

《

关于全资子公司收购资产的

议案

》。

2

、

会议以

5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

《

关于投资设立控股子公司的

议案

》。

3

、

会议以

5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

《

关于关联互保的议案

》。

本议

案须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表决

。

上述议案的具体内容

,

公司已于

2014

年

5

月

14

日刊登在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

《

中国证

券报

》、《

证券时报

》

及巨潮资讯网站上

。

三

、

备查文件

1

、

经与会监事签字并加盖监事会印章的监事会决议

。

2

、

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

特此公告

。

浙江盾安人工环境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14年5月14日

证券代码:002011� � � 证券简称:盾安环境 公告编号:2014-029

浙江盾安人工环境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二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一

、

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1

、

董事会会议通知的时间和方式

浙江盾安人工环境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或

“

本公司

”

)

第五届董事会第二次临时

会议通知于

2014

年

5

月

9

日以电子邮件方式送达各位董事

。

2

、

召开董事会会议的时间

、

地点和方式

会议于

2014

年

5

月

13

日以现场结合传真方式召开

,

现场会议召开地点为杭州市滨江区西兴

工业园区聚园路

8

号公司会议室

。

3

、

董事会会议出席情况

本次会议应表决董事

9

名

,

实际参加表决董事

9

名

,

其中参加现场会议董事

5

名

,

以传真方式

参加会议董事

4

名

;

发出表决单

9

份

,

收到有效表决单

9

份

。

4

、

董事会会议主持人和列席人员

会议由董事长葛亚飞先生主持

。

全体监事

、

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

。

5

、

本次董事会会议的合法

、

合规性

会议召集

、

召开符合

《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

等有关法律

、

行政法规

、

部门规章

、

规范性

文件和

《

公司章程

》

的有关规定

。

二

、

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会议以记名投票表决的方式

,

审议并表决通过了以下

3

项议案

:

1

、

会议以

9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

《

关于全资子公司收购资产的

议案

》。

《

关于全资子公司收购资产的公告

》

详见公司于

2014

年

5

月

14

日在

《

中国证券报

》、《

证券时

报

》

和巨潮资讯网站上刊登的

2014-031

号文

。

2

、

会议以

9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

《

关于投资设立控股子公司的

议案

》。

公司于

2014

年

5

月

12

日与

Microlux Technology, Inc.

在杭州签署了

《

合资经营合同

》

,

双方决

定共同投资设立盾安传感科技有限公司

(

暂名

)

。

盾安传感科技有限公司注册资本

1,000

万美元

,

其中公司现金出资

630

万美元

,

占注册资本的

63%;Microlux Technology, Inc.

以专利

、

专有技术

、

技术诀窍及商业秘密等出资

370

万美元

,

占注册资本的

37%

。

《

关于投资设立控股子公司的公告

》

详见公司于

2014

年

5

月

14

日在

《

中国证券报

》、《

证券时

报

》

和巨潮资讯网站上刊登的

2014-032

号文

。

3

、

会议以

6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3

票回避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

《

关于关联互保的议

案

》。

董事吴子富

、

喻波和江挺候作为关联董事

,

回避表决

。

本议案须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表

决

。

股东大会通知另行公告

。

《

关于关联互保的公告

》

详见公司于

2014

年

5

月

14

日在

《

中国证券报

》、《

证券时报

》

和巨潮

资讯网站上刊登的

2014-033

号文

。

另外

,

公司

《

独立董事对相关事项发表的独立意见

》

于

2014

年

5

月

14

日刊登在巨潮资讯网站

上

。

三

、

备查文件

1

、

经与会董事签字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董事会决议

;

2

、

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

特此公告

。

浙江盾安人工环境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4年5月14日

华富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旗下基金

持有的股票停牌后估值方法变更的

提示性公告

根据中国证监会

《

关于进一步规范证券投资基金估值业务的指导意见

》（

2008

年

38

号公

告

），

以及中国证券业协会基金估值工作小组

《

关于停牌股票估值的参考方法

》（

以下简称方法

）

内容和有关要求

，

华富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本公司

"

）

于

2008

年

9

月

17

日发布了

《

华

富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长期停牌股票等无市价投资品种调整估值方法的公告

》，

说明本公司

于

2008

年

9

月

16

日起对旗下基金持有的停牌股票等估值日无市价且对基金净值影响超过

0.25%

的投资品种的公允价值按照

"

指数收益法

"

估值确定

。

2014

年

2

月

20

日

，

本公司旗下基金持有的股票

"

翰宇药业

"

（

股票代码

300199

）

停牌

，

本公

司依据指导意见等法规规定

，

经与托管银行协商一致

，

决定于

2014

年

5

月

13

日起对本公司

旗下基金所持有的该股票采用

"

指数收益法

"

进行估值

。

本公司旗下基金将严格按照

《

企业会计准则

》、

指导意见

、

中国证监会相关规定和基金合同

中关于估值的约定对基金所持有的投资品种进行估值

，

请广大投资者关注

。

特此公告

。

华富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4年5月14日

证券代码:002295� � � �证券简称:精艺股份 公告编号:2014-025

广东精艺金属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持股5%

以上股东减持股份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2014

年

5

月

12

日

,

广东精艺金属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

收到持股

5%

以上股东李伟

彬先生减持股份的

《

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

截至前次李伟彬先生披露

《

广东精艺金属股份有

限公司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

(

公告详见

2013

年

1

月

24

日指定信息披露媒体

《

证券时报

》、《

中国

证券报

》

和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之日

,

即

2013

年

1

月

22

日

,

李伟彬先生持有公司股份

18,780,000

股

,

占公司总股本的

8.87%

。

自

2013

年

1

月

22

日至

2014

年

5

月

12

日期间

,

其通过深圳证

券交易所集中竞价交易系统累计减持本公司股份

8,190,001

股

(

以下简称

“

本次减持

”

),

占公司总

股本的

3.8668560%

。

本次权益变动完成后

,

李伟彬先生持有公司股份

10,589,999

股

,

占公司股份

总额的

4.9999995%,

不再是持有公司

5%

以上股份的股东

。

具体情况如下

:

股东名称 减持方式 减持期间

减持均价

（元

／

股）

减持股数（股）

减持比例

（

％

）

李伟彬

集中竞价交

易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２２

日

～２０１３

年

１１

月

５．９７９ ３

，

５８１

，

１８９ １．６９％

２０１４

年

２

月

１

日

～２０１４

年

２

月

２８

日

５．９４７ １

，

６８５

，

３０８ ０．８０％

２０１４

年

３

月

１

日

～２０１４

年

３

月

３１

日

６．２８ ７０

，

０００ ０．０３％

２０１４

年

４

月

１

日

～２０１４

年

４

月

３０

日

８．３５７ ２

，

３７７

，

３５７ １．１２％

２０１４

年

５

月

１

日

～２０１４

年

５

月

１２

日

８．４４５ ４７６

，

１４７ ０．２２％

大宗交易

－ － － －

其它方式

－ － － －

合计

－ － ８

，

１９０

，

００１ ３．８６％

股东本次减持前后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份性质

本次减持前持有股份 本次减持后持有股份

股数（股）

占总股本比

例（

％

）

股数（股）

占总股本比例

（

％

）

李伟彬

合计持有股份

１８

，

７８０

，

０００ ８．８７％ １０

，

５８９

，

９９９ ４．９９９９９９５％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１８

，

７８０

，

０００ ８．８７％ １０

，

５８９

，

９９９ ４．９９９９９９５％

有限售条件股份

－ － － －

二

、

其他相关说明

:

1

、

李伟彬先生的本次减持不存在违反

《

上市公司解除限售存量股份转让指导意见

》

等相

关规定的情况

。

2

、

李伟彬先生的本次减持未违反

《

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

》、《

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

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

》

等有关法律

、

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

3

、

本次减持的股东李伟彬先生不属于公司控股股东

、

实际控制人

,

本次权益变动后

,

李伟

彬先生不再是持有公司

5%

以上股份的股东

。

特此公告

。

广东精艺金属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四年五月十三日

广东精艺金属股份有限公司

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上市公司名称： 广东精艺金属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上市地点： 深圳证券交易所

股票简称： 精艺股份

股票代码：

００２２９５

信息披露义务人： 李伟彬

股份变动性质： 减少

签署日期

:

二

○

一四年五月十二日

声 明

一

、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依据

《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

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

》、《

公开

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15

号

—

权益变动报告书

》

及其他相关法律

、

法规

等规定编写本权益变动报告书

。

二

、

信息披露义务人签署本报告书已获得必要的授权和批准

,

其履行亦不违反信息披露义

务人章程或内部规则中的任何条款

,

或与之相冲突

。

三

、

依据

《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

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

》、《

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

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15

号

—

权益变动报告书

》

的规定

,

本权益变动报告书已全面披露了

信息披露义务人在广东精艺金属股份有限公司中拥有权益的变动情况

。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

日

,

除本报告书刊登披露的信息外

,

信息披露义务人没有通过任何其他方式增加或减少其在广

东精艺金属股份有限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

。

四

、

本次权益变动是根据本报告所载明的资料进行的

。

除本报告书披露的信息外

,

信息披

露义务人没有委托或者授权任何其他人

,

提供未在本报告书中记载的信息和对本报告书所做

出的任何理解或者说明

。

五

、

信息披露义务人承诺本报告书不存在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

并对其真实

性

、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

释义

除非特别说明

,

以下简称在本报告书中作如下释义

:

信息披露义务人指李伟彬

;

上市公司

、

精艺股份指广东精艺金属股份有限公司

;

报告

、

本报告

、

本报告书指广东精艺金属股份有限公司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

中国证监会

、

证监会指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

深交所

、

交易所指深圳证券交易所

;

元指人民币元

。

第一节 信息披露义务人介绍

一

、

信息披露义务人基本情况

信息披露义务人

:

李伟彬

性别

:

男

国籍

:

中国

其他国家永久居留权

:

无

二

、

在境内

、

境外其他上市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达到或超过该公司已发行股份

5%

的情

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

,

信息披露义务人不存在持有在境内

、

境外其他上市公司中拥有权

益的股份达到或超过该公司已发行股份

5%

的情形

。

第二节 权益变动目的

信息披露义务人减持所持股份的目的为调整资产配置

。

信息披露义务人不排除在未来

12

个月内继续减持的可能

,

并将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

第三节 权益变动方式

自前次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披露之日起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

,

信息披露义务人李伟彬持

有精艺股份比例由

8.87%

下降为

4.9999995%,

具体变动情况如下

:

截至前次李伟彬披露

《

广东精艺金属股份有限公司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

之日

,

即

2013

年

1

月

22

日

,

李伟彬持有上市公司股份

18,780,000

股

,

占上市公司总股本的

8.87%

。

自

2013

年

1

月

22

日至

2014

年

5

月

12

日

,

李伟彬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减持精艺股份

8,190,

001

股

。

截至

2014

年

5

月

12

日

,

信息披露义务人出售精艺股份累计已达精艺股份总股本的

3.8668560%,

本次变动后

,

信息披露义务人仍持有精艺股份

10,589,999

股股份

,

占精艺股份总股

本的

4.9999995%

。

信息披露义务人在上市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不存在任何权利限制

,

包括但不限于股份

被质押

、

冻结等

。

第四节 前

6

个月内买卖上市交易股份的情况

信息披露义务人李伟彬在本次权益变动事实发生之日前

6

个月内卖出精艺股份情况如下

:

时间 买入

／

卖出 成交数量（股） 成交价格区间（元）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

２０１４

年

１

月

－

２０１４

年

２

月 卖出

１

，

６８５

，

３０８ ５．７５～６．３３

２０１４

年

３

月 卖出

７０

，

０００ ６．２８～６．２８

２０１４

年

４

月 卖出

２

，

３７７

，

３５７ ７．９０～９．１４

２０１４

年

５

月 卖出

４７６

，

１４７ ８．３８～８．５４

第五节 备查文件

1

、

信息披露义务人身份证复印件

;

2

、

本报告书文本

。

第六节 其他重大事项

一

、

其他应披露的事项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

,

信息披露义务人已按有关规定对本次权益变动的相关信息进行

了如实披露

,

不存在根据法律及相关规定信息披露义务人应当披露而未披露的其他重大信息

。

二

、

信息披露义务人声明

信息披露义务人承诺本报告不存在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

并对其真实性

、

准

确性

、

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

信息披露义务人

:

李伟彬

二〇一四年五月十二日

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基本情况

上市公司名称 广东精艺金属股份有限公司 上市公司所在地 广东省佛山市

股票简称 精艺股份 股票代码

００２２９５

信息披露义务人名

称

李伟彬

信息披露义务人联

系地址

拥有权益的股份数

量变化

增加

□

减少

■

不变，但持股人发生变化

□

有无一致行动人 有

□

无

■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

否为上市公司第一

大股东

是

□

否

■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

否为上市公司实际

控制人

是

□

否

■

权益变动方式 （可

多选）

通过证券交易所的集中交易

■

协议转让

□

国有股行政划转或变更

□

间接方式转让

□

取得上市公司发行的新股

□

执行法院裁定

□

继承

□

赠与

□

其他

□

。

信息披露义务人披露前拥有权益的股份数量及占上

市公司已发行股份比例

持股数量：

１８

，

７８０

，

０００

股

持股比例：

８．８７％

本次权益变动后，信息披露义务人拥有权益的股份数

量及变动比例

变动数量：

８

，

１９０

，

００１

股

变动比例：

３．８６６８５６０％

剩余数量：

１０

，

５８９

，

９９９

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

４．９９９９９９５％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拟于未来

１２

个月内继续减持 是

■

否

□

信息披露义务人在此前

６

个月是否在二级市场买卖该

上市公司

Ａ

股股票

是

■

否

□

涉及上市公司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减持股份的，信息披露义务人还应当就以下内容予以说明：

控股股东或实际控

制人减持时是否存

在侵害上市公司和

股东权益的问题

是

□

否

□

不适用

■

控股股东或实际控

制人减持时是否存

在未清偿其对公司

的负债， 未解除公

司为其负债提供的

担保， 或者损害公

司利益的其他情形

是

□

否

□

不适用

■

（如是，请注明具体情况）

本次权益变动是否

需取得批准

是

□

否

■

是否已得到批准 是

□

否

□

不适用

■

信息披露义务人名称(签章):李伟彬

日期:2014年5月12日

证券代码:000776� � � �证券简称:广发证券 公告编号:2014-057

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全资子公司广发控股（香港）有限公司

为其属下子公司广发证券（香港）经纪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

� � �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

、

担保情况概述

为满足业务发展需要

，

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全资子公司广发控股

（

香港

）

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广发控股

（

香港

）”）

的全资子公司广发证券

（

香港

）

经纪有限公司

因向东亚银行申请

７０００

万港币的银行贷款授信

，

须广发控股

（

香港

）

为有关借款提供连带责任

担保

，

担保金额为

７０００

万港币及相关利息

、

费用

（

如有

）。

日前广发控股

（

香港

）

召开董事会审议了上述担保事项

，

并于

２０１４

年

５

月

９

日签署了担保协议

。

二

、

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１

、

公司名称

广发证券

（

香港

）

经纪有限公司

。

２

、

成立日期

２００６

年

７

月

１４

日

。

３

、

注册资本

港币

８

亿元

。

４

、

注册地点

香港德辅道中

１８９

号李宝椿大厦

２９－３０

楼

。

５

、

主营业务

证券交易

，

就证券提供意见

。

６

、

广发证券

（

香港

）

经纪有限公司主要财务状况如下

：

单位

：

港币万元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１４

年

３

月

３１

日

资产总额

２５９

，

９１８．３３ ３１０

，

６１１．３８

负债总额

１７３

，

９５９．６４ ２２２

，

６６１．３０

或有事项涉及的总额

０ ０

净资产

８５

，

９５８．６９ ８７

，

９５０．０８

２０１３

年

２０１４

年

１－３

月

营业收入

９

，

５２９．８０ ２

，

８２２．６３

利润总额

２

，

１４２．９４ １

，

９９１．３９

三

、

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所签署的担保协议主要内容为

：

本担保是一项持续性担保

，

直至银行收到担保人或担保人

的清盘人

、

接管人等的书面通知终止本担保书后六个月为止

；

担保为全部担保款项的偿付保证

；

担保金额为港币

７０００

万元及相关利息

、

费用

（

如有

）。

四

、

广发控股

（

香港

）

董事会意见

为促进广发证券

（

香港

）

经纪有限公司业务持续发展

，

广发控股

（

香港

）

为其全资子公司广发

证券

（

香港

）

经纪有限公司银行贷款授信提供担保

，

有关担保符合

《

公司条例

》、

公司

《

章程

》

等法

律法规的要求

；

授权经营管理层根据实际需要办理具体相关手续

。

广发证券

（

香港

）

经纪有限公司经营良好

，

本次担保风险可控

。

本次担保不涉及反担保

。

五

、

其他情况说明

１

、

本次担保对公司风险指标的影响

根据

《

关于调整证券公司净资本计算标准的规定

（

２０１２

年修订

）》

的规定

，

本次担保无需扣减

公司净资本

。

广发控股

（

香港

）

就本次担保事项会承担潜在的负债责任

，

本次担保会提高广发控股

（

香港

）

潜在资产负债率水平

。

２

、

累计对外担保情况说明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９

日

，

公司董事会同意为全资子公司广发证券资产管理

（

广东

）

有限公司提供不超

过

６

亿元人民币的净资本担保承诺

。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１７

日

，

广发控股

（

香港

）

董事会同意为广发证券

（

香港

）

经纪有限公司向汇丰银行

申请的

５０００

万港币的银行贷款授信提供担保承诺

。

前述两次担保与本次担保合计金额折合人民币

６．９５

亿元

（

本次担保按

２０１４

年

０５

月

０９

日人民

币对港币汇率中间价

１

：

０．７９４４２

计算

），

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合并净资产的比例为

２．０１％

。

除上述担保外

，

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不存在其他对外担保的情况

，

亦无逾期担保和涉及诉讼

的担保

。

六

、

备查文件

１

、

广发控股

（

香港

）

有限公司董事会会议决议

；

２

、

广发控股

（

香港

）

有限公司签署的担保协议

。

特此公告

。

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四年五月十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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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岛海尔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第四期股权激励计划（草案）

获得中国证监会备案无异议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青岛海尔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

2014

年

4

月

11

日召开的第八届董事会第七次会

议审议通过了

《

青岛海尔股份有限公司第四期股权激励计划

（

草案

）》（

以下简称

"

激励草案

"

），

并于

2014

年

4

月

12

日披露了上述事项

。

随后公司将激励草案及相关材料报送中国证券监督管理

委员会

（

以下简称

"

中国证监会

"

）

备案

。

公司于

2014

年

5

月

13

日收到通知

，

中国证监会对公司报送的激励草案及相关材料无异议并进行

了备案

。

公司将根据中国证监会

《

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

（

试行

）》

的有关规定

，

于近期由董

事会提议召开临时股东大会审议上述事项

，

股东大会的召开时间

、

地点将另行通知

。

经中国证监会备案的

《

青岛海尔股份有限公司第四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

（

草案

）》，

详见公

司于

2014

年

4

月

12

日刊登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上的公告

。

特此公告

。

青岛海尔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4年5月13日

关于增加国泰君安证券为东方多策略

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代销

渠道的公告

根据东方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

以下简称

"

本公司

"

）

与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国泰君安证券

"

）

签署的代理销售补充协议

，

自

2014

年

5

月

14

日起

，

将新增国泰君

安证券代理本公司管理的东方多策略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

基金代码

：

400023

）

的

销售业务

。

投资者可以通过国泰君安证券的各营业网点办理开放式基金的开户

、

申购及赎回等业

务

，

具体办理程序请遵循国泰君安证券各营业网点的规定

。

投资者可通过以下途径咨询有关详情

：

1

、

国泰君安证券客户服务电话

：

95521

网站

：

www.gtja.com

2

、

本公司客户服务中心电话

：

400-628-5888

网站

：

www.df5888.com

或

www.orient-fund.com

风险提示

：

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

、

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

，

但不保

证基金一定盈利

，

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

基金管理人管理的基金业绩不构成对其他基金业绩

表现的保证

。

基金管理人提醒投资人遵循基金投资

"

买者自负

"

的原则

，

在做出投资决策后

，

基金运营状况与基金净值变化引致的投资风险

，

由投资者自行负担

。

特此公告

。

东方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二○一四年五月十四日

中邮创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旗下

基金持有的停牌股票复牌后估值方法

变更的公告

根据中国证监会

[2008]38

号

《

关于进一步规范证券投资基金估值业务的指导意见

》（

以下简

称

"

指导意见

"

）

的规定

，

中邮创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本公司

"

）

自

2014

年

4

月

22

日

起采用

"

指数收益法

"

对旗下中邮核心优选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

中邮核心主题股票型证券投

资基金所持有的长城信息

（

000748

）

进行估值

。

2014

年

5

月

13

日

，

长城信息

（

000748

）

复牌交易

，

根据该股票复牌后的交易特征

，

本公司综合

参考各项相关影响因素并与托管人共同协商一致

，

决定自

2014

年

5

月

13

日起对旗下中邮核心优

选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

中邮核心主题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所持有的这只股票恢复采用收盘

价进行估值

。

风险提示

：

本公司承诺以诚实信用

、

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

，

但不保证基金

一定盈利

，

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

基金的过往业绩并不预示其未来表现

。

投资者投资于本公司管

理的基金时应认真阅读

《

基金合同

》、《

招募说明书

》

等法律文件

，

并注意投资风险

。

特此公告

。

中邮创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4年5月14�日

证券代码：002159� � � �证券简称：三特索道 公告编号：2014-13

武汉三特索道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14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

1

、

本次股东大会无增加

、

变更提案

；

2

、

本次股东大会没有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

3

、

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

。

一

、

会议召开情况

1

、

会议召开时间

：

（

1

）

现场会议

：

2014

年

5

月

13

日

（

星期二

）

14:30

；

（

2

）

网络投票

：

2014

年

5

月

12

日至

2014

年

5

月

13

日

。

其中

，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

2014

年

5

月

13

日

9

：

30

至

11

：

30

、

13

：

00

至

15

：

00

；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

2014

年

5

月

12

日

15

：

00

至

2014

年

5

月

13

日

15

：

00

期间任意时间

。

2

、

现场会议召开地点

：

武汉市武昌区八一路

483

号

1

号楼八楼会议室

。

3

、

召开方式

：

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

。

4

、

召集人

：

公司董事会

。

5

、

股权登记日

：

2014

年

5

月

8

日

（

星期四

）。

6

、

主持人

：

公司董事长刘丹军先生

。

7

、

本次股东大会召集

、

召开程序符合有关法律

、

行政法规

、

部门规章

、

规范性文件和公司

章程的规定

。

二

、

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会议的股东或股东授权委托代表共计

5

人

，

代表公司有表决权的股份数为

37,804,

694

股

，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1.50%

。

其中

：

1

、

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或股东授权委托代表

5

人

，

代表公司有表决权的股份数为

37,804,

694

股

，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1.50%

。

2

、

通过网络参与投票的股东

0

名

，

代表公司有表决权的股份数为

0

股

，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

0%

。

3

、

公司董事刘丹军

、

曾磊光

、

叶宏森

、

监事肖和平出席会议

，

高级管理人员陆苓

、

舒本道

、

韩文杰

、

王栎栎

、

律师连莲

、

张亚楠列席会议

。

三

、

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记名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对以下议案做出表决

：

1

、

审议通过

《

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

同意

37,804,694

票

，

占比

100%

；

反对

0

票

，

占比

0%

；

弃权

0

票

，

占比

0%

。

该项议案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3

以上通过

。

2

、

审议通过

《

关于制订

<

股东回报规划

>

的议案

》；

同意

37,804,694

票

，

占比

100%

；

反对

0

票

，

占比

0%

；

弃权

0

票

，

占比

0%

。

3

、

审议通过

《

关于修订

<

董事会议事规则

>

的议案

》；

同意

37,804,694

票

，

占比

100%

；

反对

0

票

，

占比

0%

；

弃权

0

票

，

占比

0%

。

4

、

审议通过

《

关于修订

<

对外投资管理办法

>

的议案

》。

同意

37,804,694

票

，

占比

100%

；

反对

0

票

，

占比

0%

；

弃权

0

票

，

占比

0%

。

注

：

以上

"

占比

"

均为占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数的比例

。

四

、

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经验证

，

本次会议的召集

、

召开程序符合

《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

上市公司股东大会

规则

》

等相关法律

、

法规

、

规范性文件及

《

武汉三特索道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章程

》

的规定

；

出席

会议人员的资格均合法

、

有效

；

本次会议审议的议案合法

、

有效

；

本次会议的表决程序符合相

关法律

、

法规及

《

武汉三特索道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章程

》

的规定

，

表决结果合法

、

有效

。

五

、

备查文件

1

、《

武汉三特索道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4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

2

、《

北京市康达律师事务所关于武汉三特索道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4

年第二次临时股

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

特此公告

。

武汉三特索道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4年 5月14日


